关于申报2016年度湖南省第二批科技计划（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通知
湘科规财[2016]5号
各市州、省直管县（市）科技局、财政局，省直有关单位，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在湘部属高校和省属本科院校，中央在湘和省属科研院所：
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据国家和省科技计划与资金管理改革有关精神，现将《2016年度湖南省第二批科技计划（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指南》（以下简称《申报指南》）予以公布，有关具体事项如下：
一、申报类别及支持方式
1．国际与区域科技创新合作专题。项目实施年限一般为1-2年，单项资助额度一般为10万-50万元。
2．实验动物专题。项目实施年限一般为1-2年，单项资助额度一般为10万-20万元。
二、申报要求
1．申报的项目符合《申报指南》明确的支持重点、研究方向和相关要求等内容（详见附件）。
2．项目负责人具有与项目相关的研究经历、相关产业领域专业知识，较强的研发能力、组织协调管理能力和工作责任心。项目团队成员（含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可牵头1项参与2项省科技计划（专项、基金）项目。创新平台专项不在限项范围内。
3．项目负责人和申报单位申请涉及动物实验等有关特殊要求的科技计划（专项）项目，应具备相应的条件和资质。
4．涉密单位申报（含参与）项目，按照《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有关要求，经项目保密审查、脱密处理后方可申报；涉密科技计划项目按照预研项目定密管理、立项阶段保密管理的有关规定，与项目主管部门衔接申报事宜。
5．项目负责人和申报单位不得以在研或未结题的省科技计划项目重复申报，近两年在省直有关部门承担过同类项目的，不得以相同或类似的内容多头申报。
6．承担省科技计划（专项、基金）项目未验收/结题的原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项目申报。长期不验收/结题的原项目负责人，以及纳入省科技计划（专项、基金）诚信管理系统黑名单的单位和人员，不得牵头和参与项目申报。
三、推荐要求
1．各推荐单位应在本单位职能和业务范围内推荐项目。市州、省直管县（市）项目经同级科技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汇总后，联合行文报送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其中，省直管县（市）的项目需由县（市）科技主管部门抄送市（州）科技局；国家级高新区辖区内的项目，由高新区管委会推荐申报，并抄送所在市州科技局和财政局；省直有关单位，在湘部属高校和省属本科院校，中央在湘和省属科研院所的项目，由本单位作为推荐单位统一推荐申报。
2．中央在湘单位，省直主管部门，市州、省直管县（市）科技局，国家高新区管委会等推荐单位应对经审查并推荐项目的申报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负责。
3．推荐单位应优先推荐35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申报各类科技计划（专项）项目，同等条件下，加强对青年科研人才的支持和培养。
四、在线申报程序
1.申报单位登陆湖南省科技厅门户网站（http://www.hnst.gov.cn），点击进入“湖南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 “信息系统”），注册后选择“申报单位登录”进行登录。已注册过的申报单位凭原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不需再注册，申报单位密码可向项目受理中心咨询。
2．申报单位在线填写申报材料，在线提交至相应的推荐单位。申报多个项目的单位，由申报单位管理员给项目负责人分配用户名和密码，项目负责人组织填写申报书，由申报单位统一在线提交至推荐单位。
3．推荐单位进行初审，在线填写推荐意见，经“信息系统”在线推荐提交至省科技厅，并在线导出推荐项目汇总表。
五、申报材料
1. 申报单位直接在“信息系统”填写申报材料。申报推荐时不需提交纸质申报材料，待立项后，通过申报系统打印申报书纸质材料一式两份（A4纸，简装成册，含相关附件），由推荐单位统一寄送省科技厅项目受理中心。
2. 推荐单位将推荐文件和推荐项目汇总表寄送省科技厅项目受理中心。
六、申报时间
指南发布后，信息系统常年开放。网上申报时间从指南发布即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第一轮项目集中受理时间节点为2016年7月13日，推荐函寄送截止日为7月15日；第二批集中受理时间另行通知。申报项目纳入项目库管理，分期分批组织评审和立项出库。
七、咨询方式
有关项目申报的未尽事宜，可咨询省科技厅项目受理中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省科技厅项目受理中心  贾晓玲   0731-88988730，88988732
项目申报咨询QQ群号  397460466
省科技计划项目受理中心地址：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233号科技大厦一楼大厅102室  邮编：410013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财政厅
                              2016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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